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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竞争防火墙形同虚设

银座“兄弟”同城相争

新基金申报出新规

单通道可报多产品

房地产信托资金

将向百强房企倾斜

朱从玖：今年将修改保荐管理办法

证监会正研究保代签单数量增加事宜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针对市场上关于保荐代表人签单数

量增加的说法， 全国政协委员、 证监会

主席助理朱从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今年将考虑修改保荐管理办法， 进一步

完善保荐制度， 对保荐代表人签单数量

增加事宜正在研究之中。

朱从玖说， 保荐制度实施以来， 对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起到了很大作用， 但

也存在需要完善之处， 比如在重视保荐

代表人责任的同时， 如何进一步增强保

荐机构的责任等。

致公党中央在今年的提案中指出，

保荐制度因其资源配置、 权责监督等方

面尚不完善， 不仅影响了其效力发挥，

而且已成为当前证券业诟病最多的领

域。 上市公司市值动辄数十亿元， 让保

荐代表人承担 “保底” 责任是不可能

的， 保荐责任难以落到实处。 而新股质

量是关系

Ａ

股市场发展的核心要素，

保荐制度亟须改革完善， 尤其是进一步

强化责任追究制度。

对此， 朱从玖说， 未来要把保荐

尽责落实到整个保荐过程及其主要参

与人员， 签字的保荐代表人要负责，

公司责任要明确和细化， 以进一步提

升保荐质量。

他说， 除了证券公司之外， 会计

师、 律师、 发行人都应该有明确、 独

立的责任， 要进一步使相关各方的责

任明晰化。 另外， 对保荐不尽责和违

规行为要及时进行有效处罚， 一方面

措施要有力、 态度要更鲜明； 另一方

面规定要更清楚， 相关中介机构的定

位要更准确， 以便于界定责任， 归位

尽责。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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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前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认为：

新股发审已具备向注册制转变基础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全国政协委员、 前中国证监会副主

席范福春日前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独家

专访时表示， 目前新股发行已经具备由

核准制向注册制转变的基础。 他指出，

资本市场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做到 “培元

固本、 深化改革”。 证监会主席郭树清

在履新后正就资本市场深化改革进行顶

层设计研究， 投资者对证监会的美好期

望应不会落空。

范福春表示， 在市场发展过程中

制定和修订的 《公司法》、 《证券法》

对资本市场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

用， 但目前有的规定已成为资本市

场深化改革难以逾越的障碍， 急需

修改和完善。 为此， 范福春向本次

大会提交了 《关于尽快修改完善

〈公司法〉、 〈证券法〉 促进资本市

场健康发展》 的提案。 他指出， 应

该尽快启动对这两部法律的修改工

作， 为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健康发展

提供有效的法律支持。

就新股发行体制改革， 范福春

建议， 应该以强化信息披露和发行

人及市场中介机构法律责任为核心，

将股票、 债券发行核准制改为注册制。

他认为， 实行核准制向注册制转变的

市场条件已经成熟， 经过二十多年的

发展， 市场中介机构如证券公司、 会

计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水平已大大

提高。

在加强投资者保护方面， 范福春表

示， 要真正有效解决投资者保护问题，

就必须从法律上明确建立对投资者的赔

偿机制。 不仅要及时纠正和惩处危害投

资者的行为， 同时也应履行对受害人的

赔偿。

他同时建议， 如果大家都认为给股

东回报是上市公司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也可以从法律上明确上市公司分红的义

务和责任， 为监管部门的监管措施提供

法律依据。 毕竟按照现行法律， 上市公

司分红与否是企业的自主行为。

就打击内幕交易问题， 范福春表

示， 行政审批是内幕交易频发的重要土

壤， 因此要想从根本上遏制内幕交易，

就必须进行改革， 减少行政审批。 但他

指出， 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最终消灭内幕

交易， 因此强化监管是资本市场永恒的

主题。

（更多报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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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严打炒新 瞿某账户限制交易三个月

证券时报记者 胡学文 陈中

证券时报记者昨日从深交所获悉，

为加强对炒新账户的风险警示和违规账

户的打击力度， 深交所近日对在新股上

市首日通过虚假申报蓄意影响开盘价的

瞿某账户采取为期三个月的限制交易措

施， 并首次公布该账户在吴通通讯上市

首日的异常交易行为。 深交所已将该账

户及其他多个账户的涉嫌违规行为上报

中国证监会调查。

据深交所有关负责人介绍， 瞿某分

别以一代和二代身份证开立了两个深市

股东账号， 托管在上海地区四家券商营

业部。 该账户频繁在吴通通讯等新股上

市首日开盘集合竞价允许撤单期间， 通

过大笔申报、 高价申报、 频繁申报和撤

销申报等方式影响虚拟开盘价， 吸引其

他投资者跟风买入， 同时其本人及关

联账户申报卖出其中签新股， 借此牟

取不正当利益。

深交所提供的数据显示， 在吴通

通讯上市首日， 该账户在

9:15

至

9:19

期间共申报买入

17

笔合计

145.9

万股， 特别是在

9:16

至

9:18

期

间， 分别以

30

元、

40

元、

50

元、

45

元的价格申报买入， 每笔申报

20

秒

～30

秒后撤销申报， 然后再次申报

与撤销申报， 最高申报价格较发行

价

12

元高出

316.67%

， 导致该股虚

拟成交价涨幅一度达

233.3％

， 同时

其关联账户以

21

元申报卖出该股

500

股， 全部成交获利， 至

9:30

该账

户将其余买入申报全部撤销， 无一股

成交。

据了解，

2011

年以来， 瞿某所

持两个账户在吴通通讯、 开能环保、 围

海股份等新股上市首日多次发生上述异

常交易行为， 累计申报买入

137

笔， 合

计

792.8

万股， 全部撤单， 同时其本人

及关联账户共卖出相应的新股

20

笔，

合计

0.95

万股。

该负责人指出， 瞿某为牟取不当利

益， 在新股首日集合竞价期间通过虚假

申报蓄意影响新股开盘价的行为， 不仅

严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违背公平竞争

原则， 扰乱市场正常秩序， 而且影响了

股市的资源配置， 破坏了二级市场新股

价格形成机制， 危害了股市的健康。

该负责人强调， 抑制新股首日炒

作是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也是进一步深化发行制度改革的基础

和保障。 日前， 深交所已向社会公布

了新股上市首日重点监控的六种异常

交易行为， 明确监管原则， 再次警示炒

新风险。

下一步， 深交所将把抑制新股炒作

作为近期首要工作之一， 进一步加大抑

制炒新工作力度， 重点打击六种异常交

易行为， 特别是对在新股上市首日集合

竞价期间高价申报、 虚假申报或巨量申

报影响开盘价的账户采取更加严厉的措

施。 同时， 将积极研究、 探索抑制新股

炒作的针对性措施， 健全完善新股首日

交易制度， 深入开展投资者教育工作，

维护新股市场秩序， 保护投资者利益，

保障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

该负责人还提醒投资者， 抱着追涨

杀跌的 “赚快钱” 心态进行投资， 易被

他人利用。 广大投资者务必树立理性投

资观念， 远离炒作之风， 回归价值投

资、 长期投资。

刘兴强：大商所

今年将推焦煤期货

昨日， 证监会系统代

表委员首场新闻发布会举

行。 全国人大代表、 大连

商品交易所总经理刘兴强

表示， 今年大商所准备

推出焦煤期货， 生猪期

货、 鸡蛋期货和铁矿石

期货等品种则根据实际

情况， 待条件成熟时尽

快推出。

（郑晓波）

（更多报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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